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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令

三十八年一月十七日
茲制定總統副總統及特任人員月俸公費支給暫行條例，公布之。此令。

總　　　統　蔣中正
行政院院長　孫　科

總統副總統及特任人員月俸公費支給暫行條例
第　一　條　　總統月俸及公費各定為六千元副總統月俸定為六千元，公費定為三千元。
第　二　條　　特任人員大法官考試委員月俸定為八百元。
第　三　條　　行政院司法院考試院院長公費定為二千元，行政院司法院考試院副院長公費定為一千元，其他特任人員大法官考試委員公費定為八百元。
組織法定為特派人員之月俸及公費，比照特任人員之規定。
第　四　條　　本條例所定月俸及公費，依照現行公務人員薪俸折支標準折合金圓支給。
第　五　條　　本條例自公佈日施行。
總統令

三十八年一月十七日
茲制定立法委員監察委員歲費公費支給暫行條例，公布之。此令。

總　　　統　蔣中正
行政院院長　孫  科

立法委員監察委員歲費公費支給暫行條例
第　一　條　　立法委員監察委員之歲費定為九千六百元，按月按現行公務人員薪俸折支標準折合金圓支給。
第　二　條　　立法委員監察委員之公費定為每月八百元，按現行公務人員薪俸折支標準折合金圓支給。
第　三　條　　立法院院長監察院院長除照支委員歲費外，月支公費二千元，按現行公務人員薪俸折支標準折合金圓支給。
立法院副院長監察院副院長除照支委員歲費外，月支公費一千元，按現行公務人員薪俸折支標準折合金圓支給。
第　四　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總統令

三十八年一月十七日
茲修正礦業法第九十二條、第一百零八條、第一百零九條、第一百一十條、第一百一十二條、第一百一十三條、第一百一十四條及第一百一十五條條文，公布之。此令。

總　　　統　蔣中正
行政院院長　孫　科

礦業法第九十二條第一百零八條第一百零九條第一百一十條第一百一十二條第一百一十三條第一百一十四條及第一百一十五條修正條文
第九十二條　　礦區稅為地面租稅以外之稅，其稅率如左。
一、探礦區每公畝按年納金圓一分，砂礦在河底者，每河道長十公尺按年納金圓一分。
二、採礦區每公畝或河道每長十公尺，自開辦起五年內，按年納金圓二分，自第六年起，按年納金圓五分。
採礦權者因礦工罷工或其他不可抗力，致不能工作，繼續在二個月以上時，得請求免納不能工作期間之礦區稅。
第一百零八條　　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千圓以下之罰金。
一、以詐欺取得礦業權或違法私自採礦者。
二、有第四十一條第二款情形者。
第一百零九條　　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處二千圓以下之罰金，其契約無效。
一、私將礦業權租賃典質者。
二、不經核准將礦業權讓與或抵押者。
第一百一十條　　逾出礦區以外採礦者，處一千圓以下之罰金。
第一百一十二條　　違背第二十二條之規定，或不從第九十六條及第九十七條之命令者，處五百圓以下之罰金。
第一百一十三條　　違背第九十五條第二項、第一百條及第一百零一條之規定者，處二百圓以下之罰金。
第一百一十四條　　違背第六十九條之規定者，處一百圓以下之罰金。
第一百一十五條　　拒絕或妨礙該管官吏檢查關於礦業之簿記或物件者，處五十圓以下之罰金。
總統令

三十八年一月十七日
茲制定工商部商品檢驗局組織條例，公布之。此令。

總　　　統　蔣中正
行政院院長　孫　科

工商部部長  劉維熾

工商部商品檢驗局組織條例
第　一　條　　商品檢驗局由工商部呈准行政院就主要商埠設立之，依商品檢驗法執行商品檢驗事務。
第　二　條　　商品檢驗局按商品性質呈准行政院設各類商品檢驗處，但性質相近似之商品應合併設一商品檢驗處。
各類商品檢驗處掌理各該類商品檢驗之技術事項，得分組辦事。

第　三　條　　商品檢驗局設事務處，掌理文書出納庶務及不屬於檢驗處之事項，得分課辦事。
第　四　條　　有商品檢驗法第三條但書規定之情形時，工商部得呈准行政院設檢驗分處。
第　五　條　　商品檢驗局置局長一人，簡任，承工商部部長之命，綜理局務並監督所屬職員。
第　六　條　　商品檢驗局各類商品檢驗處，視事務之繁簡，每處置技正一人至三人，荐任，其中一人得為簡任，技士二人至五人，其中二人得為荐任，餘委任，技佐三人至七人，委任，承長官之命，分任檢驗技術事務，並得用技術助理員及練習生各三人至五人。
第　七　條　　商品檢驗局置秘書一人或二人，荐任，辦理審核文稿及長官交辦事項。
第　八　條　　事務處置主任一人，荐任，課長二人至四人，委任或荐任，課員六人至十人，辦事員五人至十人，均委任，並得用雇員六人至十五人。
第　九　條　　檢驗分處置主任一人，荐任，承局長之命，掌理分處一切事務，技正一人或二人，荐任，技士一人至三人，技佐二人或三人，辦事員三人至五人，均委任，承長官之命，分任各項事務，並得用雇員三人至五人。
第　十　條　　商品檢驗局設會計室，置會計主任一人，荐任或委任，統計員一人，課員三人至五人，均委任，依法辦理歲計會計統計事務，並得用雇員二人或三人。
檢驗分處置會計員一人，辦理分處會計事務。

第十一條　　商品檢驗局設人事室，依人事管理條例之規定，掌理人事管理事務，人事室置主任一人，荐任或委任，課員一人至三人，助理員一人或二人，均委任。

檢驗分處置人事管理員一人，掌理分處人事管理事務。

第十二條　　商品檢驗局得置專員一人至三人，其中一人荐派，餘委派，辦理長官交辦及有關專門研究事項。
第十三條　　商品檢驗局呈經工商部核准，得聘用顧問一人或二人。
第十四條　　商品檢驗局及檢驗分處各項人員之名額，由各局依本條例之規定分別擬訂，呈請工商部核定之。
第十五條　　商品檢驗局辦事細則，由工商部定之。
第十六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總統令

三十八年一月十七日
茲制定工商部礦冶研究所組織條例，公布之。此令。

總　　　統　蔣中正
行政院院長　孫　科

工商部部長　劉維熾

工商部礦冶研究所組織條例
第　一　條　　礦冶研究所隸屬於工商部，掌理礦冶技術研究事宜。
第　二　條　　礦冶研究所職掌如左。
一、採礦選礦工程技術之研究。

二、燃料開發及利用之研究。

三、鋼鐵及非鐵金屬冶煉之研究。

四、其他有關礦冶資源之調查研究。

第　三　條　　礦冶研究所置所長一人，簡任，綜理所務並指揮監督所屬職員，副所長一人，簡任，襄助所長處理所務。
第　四　條　　礦冶研究所置技正六人至八人，其中四人簡任，餘荐任，技士六人至十人，其中四人荐任，餘委任，技佐六人至十人，事務主任一人，事務員二人至四人，均委任，並得用雇員四人至八人。
第　五　條　　礦冶研究所設會計室，置會計主任一人，佐理員一人或二人，均委任，並得用雇員一人。
第　六　條　　礦冶研究所置人事管理員一人，委任。
第　七　條　　礦冶研究所經工商部核准，得聘用研究員二人至四人，助理研究員三人至五人，醫師一人，並派用研究生三人至五人，業務員二人至四人，繪圖員一人，練習生三人至五人。
第　八　條　　礦冶研究所得受政府機關或人民之委託辦理調查及研究事項。
第　九　條　　礦冶研究所因事實需要，得呈准派員出國研究考察礦冶事業或參加國際有關礦冶學術會議。
第　十　條　　礦冶研究所關於礦冶學術研究事項，呈准工商部得與國內其他各研究機關或事業機關合作辦理。
第十一條　　礦冶研究所辦事細則另定之。

第十二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總統令

三十八年一月十七日
茲制定工商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組織條例，公布之。此令。

總　　　統　蔣中正
行政院院長　孫　科

工商部部長  劉維熾

工商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組織條例
第　一　條　　中央地質調查所隸屬於工商部，掌理地質調查及研究事宜。
第　二　條　　中央地質調查所掌左列事項。
一、關於全國地質調查研究及地質圖測製事項。

二、關於地層古生物礦物巖石等之研究事項。

三、關於全國礦產調查礦山測量礦床研究礦業統計礦物分析等事項。

四、關於全國土壤調查研究事項。

五、關於地下水源之研究事項。

六、關於工程地質之研究事項。

七、關於地震記錄物理探礦及地球物理研究事項。

八、關於其他有關地質之實業設計及研究事項。

第　三　條　　中央地質調查所設左列各室館。
一、地質調查室。

二、古生物研究室。

三、新生代研究室。

四、礦物巖石研究室。

五、經濟地質研究室。

六、工程地質研究室。

七、地球物理研究室。

八、土壤研究室。

九、測繪室。

十、化驗室。

十一、圖書館。

十二、陳列館。

前項各研究室得分組工作。

第　四　條　　中央地質調查所分左列三科。
一、文書科。

二、事務科。

三、出版科。

第　五　條　　中央地質調查所置所長一人，承工商部部長之命綜理所務，副所長一人，輔助所長處理所務，均簡任。
第　六　條　　中央地質調查所置技正二十五人至四十五人，其中八人至十二人簡任，餘荐任，技士四十人至六十人，其中二十人至三十人荐任，餘委任，技佐五十人至七十人，委任，練習員三十人，練習生二十人，均雇用。
第　七　條　　中央地質調查所置秘書一人，荐任或簡任，科長四人，荐任，科員十二人至十五人，委任，並得酌用雇員。
第　八　條　　中央地質調查所各研究室圖書館陳列館及各組各置主任一人，由所長指定技正或技士兼任之。
第　九　條　　中央地質調查所設會計室，置會計主任一人，荐任，統計員一人，會計佐理員二人至四人，均委任，依法辦理歲計會計及統計事務。
第　十　條　　中央地質調查所設人事室，置主任一人，荐任，佐理員一人或二人，委任，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務。
檢驗分處置人事管理員一人，掌理分處人事管理事務。

第十一條　　中央地質調查所為所務進展及研究便利，得聘請國內外專家為顧問特約研究員或研究員，呈工商部備案。

前項人員均為無給職，但必要時研究員得酌支薪津。

第十二條　　中央地質調查所為分區調查計，得視需要情形擇地設立分所，其組織由工商部定之。
第十三條　　中央地質調查所對於政府機關之諮詢或囑託調查事項，應儘先辦理，並得應實業團體之請求，派員代任地質問題之研究或調查。
第十四條　　中央地質調查所得派員往國外研究考察或參加國際學術或技術會議，但應先行呈請工商部核准。
第十五條　　中央地質調查所關於學術研究事項，呈准工商部得商洽國立研究院國立北平研究院及其他有關機關合作辦理。
第十六條　　中央地質調查所應規劃全國地質調查進行辦法，對於各省地質調查機關之工作，隨時予以指導督促或協助。
第十七條　　中央地質調查所辦事細則，由工商部核定之。
第十八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總統令

三十八年一月十七日
茲制定工商部工業試驗所組織條例，公布之。此令。

總　　　統　蔣中正
行政院院長　孫　科

工商部部長  劉維熾

工商部工業試驗所組織條例
第　一　條　　工業試驗所隸屬於工商部，掌理工業試驗事宜。
中央工業試驗所設於首都，並得經行政院之核准，於蘭州北平重慶漢口廣州臺北設工業試驗所。

中央工業試驗所對於前項其他試驗所之試驗工作，負聯繫配合協助之責。

第　二　條　　工業試驗所掌理左列事項。
一、工業原料之研究。

二、工業技術之改良。

三、工業成品之鑑定。

四、工業示範與推廣。

第　三　條　　工業試驗所設左列各科。
一、設計科　掌理工業之調查設計研究試驗等事項。

二、技術科　掌理工業之示範推廣指導協助事項。

三、事務科　掌理文書庶務出納圖書編輯及不屬於他科之事項。

第　四　條　　工業試驗所依試驗性質設各類試驗室，其設置及增減，由工商部定之。
各類試驗室得分組工作，其分組辦法，由所擬訂呈請工商部核定。

第　五　條　　工業試驗所置所長一人，簡任，承工商部部長之命綜理所務。
第　六　條　　工業試驗所置秘書一人或二人，荐任。
第　七　條　　工業試驗所置科長三人，荐任。
第　八　條　　工業試驗所置科員四人至十人，辦事員四人至八人，均委任，雇員六人至十人。
第　九　條　　工業試驗所各類試驗室，視事務之繁簡，每室置技正一人至三人，其中一人簡任，餘荐任，技士三人至五人，其中二人荐任，餘委任，技佐四人至六人，委任。
各類試驗室各置主任一人，以技正兼任。

第　十　條　　工業試驗所視事務之繁簡，置會計主任一人，荐任，或會計員一人，佐理員二人至五人，統計員一人，均委任，依法辦理歲計會計及統計事務，並得用雇員一人或二人。
第十一條　　工業試驗所視人員之多寡，置人事室主任一人，荐任，或人事管理員一人，佐理員二人至四人，均委任，依人事管理條例之規定，掌理人事管理事務。

第十二條　　工業試驗所依第八條至第十一條之規定設置之人員，其名額由所擬定，呈請工商部核定。
第十三條　　工業試驗所因實驗及示範之必要，得呈由工商部轉呈行政院核准，設實驗示範工廠。
第十四條　　工業試驗所於必要時，得聘專家為名譽顧問。
第十五條　　工業試驗所得招收練習生學徒技工，其數額由所擬定，呈工商部核定之。
第十六條　　工業試驗所呈准工商部，得與其他技術機關合作舉辦各種研究試驗。
第十七條　　工業試驗所因工商業之請求，從事研究試驗或派員前往指導協助時，得酌量收費，其規則由工商部定之。
第十八條　　工業試驗所應按月繕具工作報告及收支狀況呈報工商部。
第十九條　　工業試驗所辦事細則及試驗規則，由工商部定之。
第二十條　　本條例自公佈日施行。
總統令

三十八年一月十七日
茲制定工商部中央標準局組織條例，公布之。此令。

總　　　統　蔣中正
行政院院長　孫　科

工商部部長　劉維熾

工商部中央標準局組織條例
三十八年一月十七日公布

第　一　條　　中央標準局隸屬於工商部，掌理全國標準事宜。
第　二　條　　中央標準局設左列各科室。

一、第一科。
二、第二科。
三、第三科。
四、第四科。
五、技術室。
第　三　條　　第一科職掌如左。

一、關於國家標準之呈請公佈事項。
二、關於合於標準產品及方法之審定檢查及保護事項。
三、關於製造標準產品之指導事項。
四、關於推行辦法之執行事項。
第　四　條　　第二科職掌如左。

一、關於國家標準有關法規之草擬事項。
二、關於各種標準有關資料之收集研究事項。
三、關於標準化之經濟效率事項。
四、關於國內及國際標準聯繫事項。
五、關於國家標準有關出版物之編輯刊行事項。
第　五　條　　第三科職掌如左。

一、關於度量衡之推行事項。
二、關於度量衡標準器副原器之製造檢定檢驗及鑿印事項。
三、關於各省市度量衡檢定所之監督指導事項。
四、關於度量衡營業之許可及取締事項。
五、關於度量衡檢定人員之養成及訓練事項。
第　六　條　　第四科職掌如左。

一、關於文件之收發分配保管事項。
二、關於典守印信事項。
三、關於公布局令事項。
四、關於庶務出納事項。
五、關於不屬於其他各科室事項。
第　七　條　　技術室職掌如左。

一、關於標準之研究擬訂修改事項。
二、關於標準審查意見之彙集研究事項。
三、關於協助各起草委員會處理有關技術事項。
四、關於實施標準之指導事項。
五、關於技術有關方面之聯絡事項。
第　八　條　　中央標準局呈准工商部設標準審查委員會，並得按類別分設標準起草委員會。
第　九　條　　中央標準局呈准工商部附設度量衡製造所，製造度量衡器具。
第　十　條　　中央標準局呈准工商部得附設度量衡檢定人員訓練所，訓練度量衡檢定人員。
第十一條　　中央標準局對於各省市度量衡檢定所有指揮監督之權。
第十二條　　中央標準局置局長一人，簡任，承工商部部長之命，綜理全局事務並監督所屬機關及職員，副局長一人，簡任，襄助局長處理事務。
第十三條　　中央標準局置秘書一人，科長四人，均荐任，技正四人至六人，其中二人簡任，餘荐任，技士十六人至三十人，其中四人荐任，餘委任，檢定員八人至十五人，其中二人荐任，餘委任，科員十人至十六人，技佐六人至十人，均委任，雇員六人至十人，技術室置主任一人，以簡任技正兼充。
第十四條　　中央標準局設會計室，置會計主任一人，荐任，統計員一人，會計佐理員二人或三人，均委任，雇員二人，依法辦理歲計會計及統計事務。
第十五條　　中央標準局設人事室，置主任一人，科員一人，佐理員二人，均委任，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務。
第十六條　　中央標準局得聘顧問二人，專門委員三人至五人。
第十七條　　中央標準局辦事細則，由工商部核定之。
第十八條　　本條例自公佈日施行。
總統令

三十八年一月十七日
茲制定工商部商標局組織條例，公布之。此令。

總　　　統　蔣中正
行政院院長　孫　科

工商部部長　劉維熾

工商部商標局組織條例
第　一　條　　商標局隸屬於工商部，掌理全國商標註冊事宜。
第　二　條　　商標局置局長一人，簡任，綜理局務。
第　三　條　　商標局設左列各科。
一、審核科　掌商標呈請手續及審核事項。

二、註冊科　掌商標註冊事項。

三、評議科　掌商標異議及其評定事項。

四、編輯科　掌商標公告之編印及其他編譯事項。

五、總務科　掌文書出納庶務及不屬其他各科事項。

第　四　條　　商標局置秘書一人，科長五人，審查員四人至六人，均荐任，科員二十人至三十人，辦事員九人至十五人，均委任，並得酌用雇員六人至十人。
第　五　條　　商標局設會計室，置會計主任一人，荐任，佐理員二人或三人，委任，依法辦理歲計會計及統計事務。
第　六　條　　商標局置人事管理員一人，佐理員一人，均委任，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務。
第　七　條　　商標局因事務之必要，得延聘專家為名譽顧問。
第　八　條　　商標局辦事細則，由工商部核定之。
第　九　條　　本條例自公佈日施行。
總統令

三十八年一月十七日
茲制定資源委員會技工訓練處組織條例，公布之。此令。

總　　　　　統　　蔣中正
行 政 院 院 長　　孫　科

資源委員會委員長　孫越琦
資源委員會技工訓練處組織條例
第　一　條　　技工訓練處隸屬於資源委員會，掌理技工訓練事宜。
第　二　條　　資源委員會技工訓練處置處長一人，簡任，承資源委員會委員長之命綜理處務。
第　三　條　　資源委員會技工訓練處設左列各科。
第一科　掌理技工訓練之實施督導及技工動態之處理登記事項。

第二科　掌理技工訓練教材之編審技術之實習及調查研究事項。

第三科　掌理文書出納庶務及不屬於他科之事項。

第　四　條　　資源委員會技工訓練處置技正三人至五人，其中一人簡任，餘荐任，秘書一人，編審二人至四人，科長三人，視察二人或三人，均荐任，技士六人至八人，科員八人至十二人，辦事員三人至五人，均委任，雇員八人至十二人。
第　五　條　　資源委員會技工訓練處置會計員一人，統計員一人，會計佐理員二人或三人，均委任，依法辦理歲計會計及統計事務。
第　六　條　　資源委員會技工訓練處置人事管理員一人，佐理員一人，均委任，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務。
第　七　條　　資源委員會技工訓練處得呈准資源委員會聘顧問二人或三人。
第　八　條　　資源委員會技工訓練處得設立技工訓練班，其組織由資源委員會商同社會部訂定之。
第　九　條　　資源委員會技工訓練處技工訓練實施辦法，由資源委員會商同社會部訂定之。
第　十　條　　資源委員會技工訓練處辦事細則，由資源委員會核定之。
第十一條　　本條例自公佈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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